塔城津汇村镇银行2025年度消费者投诉情况分析报告
我行持续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建设，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高消费者满意度，促进本行各项业务健康发展，对2025年度消费者投诉及处理情况进行总结分析，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投诉基本情况
    2025年我行未发生投诉事件，接上级监管部门转办投诉2件，已妥善处理。
二、投诉管理情况
（一）搭建纵横联合的投诉处理体系
纵向完善本行及网点多层级投诉处理机制，横向加强消保部门与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协调联系机制，畅通投诉渠道，公示处理流程和联系查询方式等，确保投诉渠道的畅通，确保矛盾纠纷得到及时有效化解，避免矛盾升级，明确投诉处理工作流程及各部门职责，建立了快速反应机制，确保消费者投诉问题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和处理并将营业网点服务质量纳入绩效考核范畴，若被监管部门或外部媒体通报批评的将扣减相应分值，被监管部门通报表扬的将给予加分奖励，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网点服务的积极性。
（二）建立科学规范的投诉数据统计分析制度
掌握准确完整的投诉数据是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必要基础，透过对有效数据的深入挖掘可以充分发挥其指向性、预测性作用，准确把握当前主要矛盾及潜在风险隐患，从而实现对问题的精准打击及前瞻性介入。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信息系统”的接入，为进一步精准统计金融消费者投诉分类数据、监督检查及普惠金融工作提供技术保障。
三、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制度建设情况
本行围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体系，制定下发了《塔城津汇村镇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塔城津汇村镇银行金融消费者信息安全保护制度》《塔城津汇村镇银行金融知识宣传教育管理制度》《塔城津汇村镇银行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等制度。
（二）工作机制建设情况
本行高级管理层成立了由领导班子成员为主任委员，各部门负责人及业务骨干为成员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根据高级管理层授权，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管理相关职责，具体负责构建与本行组织架构、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体系，负责指导、协调、处理客户投诉事项，督促、评价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组织开展，确保本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推动发展，不断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
（三）工作流程的建立情况
1.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严格遵守资质要求、知识产权管理要求、消费者知情权要求及各项监管规定，产品宣传资料真实、合法、全面反映产品的主要属性，员工营销宣传坚持客户至上、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牢固树立合规意识和遵纪守法观念，恪守客户自愿原则，严格保守客户秘密，自觉维护消费者权益。
2.规范经营行为，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将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与业务发展同等重要工作来抓，同部署、同推进，推动产品服务与消保工作有效融合。一是针对本行存贷款产品，进一步规范员工销售服务行为，通过建立健全一系列规章制度，提升营销推介及服务的规范性和一致性。二是在电子银行业务领域，强化风险提示和业务监督检查，积极开展业务连续性演练、流动性风险事件应急演练，确保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能保证系统安全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三是倡导诚信举报，鼓励员工坚决抵制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面保障消费者财产安全权。
3.强化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全面推行从业人员客户信息保密承诺工作，妥善保护消费者个人金融信息，签订保密承诺32份，组织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自评估1次，定期开展个人信息安全风险排查2次，开展侵害个人信息权益乱象专项整治排查工作1次，对个人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员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况、落实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并补齐短板，为今后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管理各环节管理流程和操作要求，提升个人信息管理规范性，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纳入综合绩效考核和全面问责管理体系，切实保障消费者信息安全权。
4.建立了包括电话投诉、营业网点现场投诉等在内的多渠道投诉管理体系，公示处理流程和联系查询方式等，确保投诉渠道的畅通，为客户解决各项金融服务需求。
5.加强公众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紧紧围绕“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进一步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机制，以持续推动金融消费者教育和金融知识普及工作为主线，建立金融知识宣传普及常态化机制，构建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充分利用“3.15”、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金融知识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金融科技宣传周等活动的开展，积极采取新时代、新媒体宣传方式加大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力度，扩大受众面。
2025年，组织开展了10余次金融服务宣传专场，散发宣传资料1000余份，现场解答客户疑问或咨询达500余人次。
6.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培训。积极组织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题培训，使全体人员充分了解和遵守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内部规章和监管规定、将客户利益优先、客户需求至上的理念渗透到产品对外销售以及服务改进过程。培训受众覆盖中高级管理人员、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相关人员及新入行员工。一是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培训工作纳入年度教育培训工作安排，采取多种方式，根据不同受众群体分层、分类别开展服务消保培训。二是积极组织全行消保专岗参加人民银行、银保监局、银行业协会组织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外部培训，开拓思路，不断学习先进理念和工作方法。三是鼓励积极员工参加各类线上直播课程学习，提高金融知识普及的频次和广度。
7.加大员工异常行为排查力度，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隐患，严肃查处违规和违法违纪行为，防止员工利用从业身份借助银行营业场所私售“飞单”、充当“掮客”，从事非法集资以及其他非法活动，防止各类外部风险向行内传播，守好消费者权益和防范风险的重要关卡。
8.高级管理层高度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2025年召开专题会议4次。
四、存在不足
（一）思想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随着金融行业的不断更新发展，网点业务人员创新学习能力不足，掌握知识不够全面。前台业务人员应不断强化思想认识，始终树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思想理念，强化学习，全面业务知识的储备。
（二）相关人员配备尚需优化。面对金融行业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今后面对的消费者投诉原因也将呈现多样化态势，我行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方面专业人士少，相关工作人员专业知识不足，不能做到有的放矢，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开展。
（三）相关制度需进一步完善。随着金融产品及金融服务的不断创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出现新情况。这必将促进我行拓宽金融消费保护领域，加大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重点，规范新业务的操作流程，出台新的制度并根据外规内化要求不断完善原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制度。
五、今后努力方向
2026年我行将严格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主体责任，秉持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持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争取实现“零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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